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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09）

兌換可換股債券之每月公佈

本公司根據該通函「可換股債券對股東之攤薄影響」一節項下之規定發表本公佈，
以呈報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之可換股債券兌
換詳情。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表之公佈及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三
月十二日刊發之通函（「該通函」）。本公司根據該通函「可換股債券對股東之攤薄影
響」一節項下之規定發表本公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集團與該等民事訴訟及其他訴訟之相關交易對手訂立和解協議，據此，本集團
同意支付予相關對手方之合共人民幣136,463,900元(超過該通函所披露的人民幣
130,955,580元)已悉數及最終償付。根據買賣協議，本集團有權從價值40,000,000港
元之可換股債券中扣除超出之金額人民幣5,508,320元(相等於約6,260,591港元)，而
本集團亦已作出相應調整。價值33,739,409港元之新可換股債券證書已於其後發出
及交付予可換股債券持有人。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並無兌換可換股債券。
由於上述調整，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未兌換可換股債券本金額為63,739,409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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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股份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一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 2,177,900,000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 2,177,900,000
 

承董事會命
東方娛樂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栢鳴

香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黃栢鳴先生（主席）、黃
漪鈞女士、羅琦女士、黃子桓先生及黎碧芝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思聰先生、
徐沛雄先生及陳通德先生。

* 僅供識別


